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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段召集委員宜康補充說明。（不在場）段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

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依序進行討論，先進行「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四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部

分。宣讀第四條。 

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四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 四 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四條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宣讀第七條。 

第 七 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七條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現作如下決議：「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四條及第七條均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 

繼續進行廢止「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組織規程」案。 

請問院會，對本案照審查會意見處理，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決議：「立法院程序委員

會組織規程不予廢止。」 

繼續進行討論事項第十四案。 

十四、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民進黨黨團、委員陳亭妃等 21
人及委員王榮璋等 23 人分別擬具「立法院修憲委員會組織規程增訂第

六條之一條文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9、1、13 次會議報告決定

：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25 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 1054301222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民進黨黨團、委員陳亭妃等 21 人及委員王榮璋等 23 人分別擬具「立法院

修憲委員會組織規程增訂第六條之一條文草案」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

院會公決。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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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復貴處 105 年 4 月 27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2106 號、105 年 3 月 2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0033 號及 105 年 5 月 25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3099 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1 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併案審查民進黨黨團、委員陳亭妃等 21 人及委員王榮璋等 23 人分別擬具「立法院修憲委員會

組織規程增訂第六條之一條文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分別於 105 年 3 月 10 日、24 日，5 月 2 日、16 日、23 日及 7 月 11 日

，召開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4、9、20、23、26、40 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草案；均由司法及

法制委員會段召集委員宜康擔任主席，邀請立法院秘書長林志嘉報告並備質詢，並邀請相關

機關指派代表列席說明及答覆委員詢問。 

貳、民進黨黨團提案要旨：（參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民進黨黨團，為推動國會改革，完備立法院修憲委員會議事公開之法規範，爰擬具

「立法院修憲委員會組織規程增訂第六條之一條文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參、委員陳亭妃等 21 人提案要旨：（參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陳亭妃、徐國勇、吳思瑤、蘇震清等 21 人，有鑑於立法院所有委員會長期缺乏

透過電視轉播開會實況，有違政府資訊公開法之精神與國會議事公開之原則，是以，為健全

立法院修憲委員會議事公開，並與各委員會趨於一致性之規範，爰提出「立法院修憲委員會

組織規程增訂第六條之一條文草案」，即「修憲會議實況，應全程錄影、錄音及電視公開轉

播，而會議經過及決議應列書面紀錄，刊登公報」。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有鑑於立法院所有委員會長期缺乏透過電視轉播開會實況，有違政府資訊公開法之精神

與國會議事公開之原則。 

二、後經本院民主進步黨黨團持續堅持後，立法院方修正「立法院會議錄影錄音管理規則」

第五條。是以，為健全立法院修憲委員會議事公開，並與各委員會趨於一致性之規範，

爰提出本新增條文，即「修憲會議實況，應全程錄影、錄音及電視公開轉播，而會議經

過及決議應列書面紀錄，刊登公報」。 

肆、委員王榮璋等 23 人提案要旨：（參議案關係文書） 

本院委員王榮璋、劉世芳、呂孫綾、江永昌、王定宇等 23 人，為確保身心障礙者表達與

意見之自由與近用資訊，彰顯我國國會對於身心障礙者公民參與權利之重視，爰增訂立法院

修憲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六條之一條文，規範本院國會頻道及立法院議事轉播網際網路多媒體

隨選視訊系統之議事轉播，應依循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之內涵，符合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相關規定，提供手語翻譯、同步聽打等無障礙資訊服務。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161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82 期 院會紀錄

一、聯合國 2006 年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我國則於民國 103 年 8 月 20 日公布、同年 12 月 3 日施行身心障礙者權利

公約施行法。該法第 2 條條文，明訂公約所揭示保障身心障礙者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

法律之效力。 

二、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2 條，將「傳播」定義為包括語言、字幕、點字文件、觸覺傳播

、放大文件、無障礙多媒體及書面語言、聽力語言、淺白語言、報讀員及其他輔助或替

代性傳播方式、模式及格式，包含無障礙資訊及通信技術。 

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21 條，要求締約國應採取適當措施，確保身心障礙者表達與意見

之自由，及近用資訊之權利。包括： 

(a)提供予公眾之資訊須以適於不同身心障礙類別之無障礙形式與技術，及時提供給身心

障礙者，不另收費。 

(b)於正式互動中接受及促進使用手語、點字文件、輔助與替代性傳播及身心障礙者選用

之其他所有無障礙傳播方法、模式及格式。 

(c)敦促提供公眾服務之私人單位，包括通過網際網路提供服務，以無障礙及身心障礙者

可以使用之模式提供資訊及服務。 

(d)鼓勵大眾媒體，包括透過網際網路資訊提供者，使其服務得為身心障礙者近用。 

(e)承認及推廣手語之使用。 

四、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六十一條規定，地方政府應設置申請手語翻譯服務窗口，依據

聽覺功能或語言功能障礙者實際需求，提供其參與公共事務所需之服務。且該服務應由

手語翻譯技術士技能檢定合格者擔任之。 

委員王榮璋說明：（105 年 7 月 11 日） 

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感謝主席今天安排司法及法制委員會併案審查本

席等所提前述四案草案，主要內容都是要求本院於議事轉播時能夠提供手語翻譯服務。

國會頻道已經在本會期開播，併同原有的立法院網際網路多媒體隨選視訊系統，國會議

題透明邁入新紀元。然而對台灣 115 萬身心障礙者而言，公民參與及意見表達的權利是

同等重要的，尤其是聽覺障礙者難以透過沒有手語、沒有字幕的影像畫面瞭解議事內容

進行的狀況，因此本席參照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相關

規定，要求立法院於議事轉播時，併同提供手語翻譯、同步聽打等無障礙資訊服務。 

由於本黨團已經提出完整的國會改革法案，本席提出兩個法律修正提案及兩個組織

規程提案，是在本黨團版的厚實基礎上酌增部分內容，保障身心障礙者公民參與的權利

，使得手語翻譯、同步聽打的無障礙資訊提供能夠有所依據。本院蘇嘉全院長已於 6 月

25 日在領取透明國會貢獻獎時，公開表示在下個會期開始每週二、五院會時，會提供及

時手語翻譯服務，以利聽覺障礙者瞭解議程內容。 

本院議事資訊無障礙指日可待，敬請各位委員同仁支持上述四案，以利身心障礙者

文化及資訊平權的實踐，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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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立法院秘書長林志嘉報告如次：（105 年 3 月 10 日） 

主席、各位委員。志嘉奉邀列席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進行報告，至感榮幸。承蒙各位

委員在本院院務給予指導與支持，使本院各項行政工作均能順利推展，志嘉在此表達最誠摯

的敬意與謝意。 

本院第 9 屆自 2 月 19 日開議以來，外界對於立法院所扮演的新角色及希望能打造「人民

的國會、開放的國會、專業的國會」的新國會之期盼非常深。對立法院來說，這樣的方式絕

對是非常正面的，所以，在國會改革方面，所有委員及各黨團都非常熱衷地、積極地、主動

地提出很多法案，今天就有 25 項法案，剛剛江委員及賴委員也表示還有很多法案，之後可能

會再送進來。綜合整理今天排定審查的 25 項法案後，其中共涉及立法院組織法、立法院各委

員會組織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立法委員行為法等 4 項法律案；立法院修憲委員會組織規

程、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組織規程、立法院議事規則 3 項內規的修正案以及立法院會議錄影錄

音管理播送辦法、立法院網路國民提案實施辦法等案。在 25 項委員及黨團的提案中，就有 9

項法令必須要修正，由此可見國會改革茲事體大，是非常龐大的工作，非常感謝召集委員能

夠積極地在今日提出，能積極參與國會改革法案，志嘉在此感到非常敬佩。 

有關國會運作的透明公開方面，蘇院長在就職演說中特別宣告，未來新國會將是「人民

的國會、開放的國會、專業的國會」，我們也朝此方向作努力。過程中只要未牽涉法律的行

政部分，我們都積極在做；至於牽涉到法律的部分，我們也希望能儘快提出來做。有關未牽

涉到法律的部分，像是朝野協商公開透明這點，現在所有朝野協商都有錄音、錄影，相關文

字稿及影音檔都能於當天上網公開，讓所有人皆可參與，針對這些部分，我們都有積極在做

。 

另外，有關本院的網際網路多媒體隨選系統（簡稱 IVOD）已進行頻寬加大。以前頻寬大

約 300 人就會造成阻塞現象，但加大頻寬後，即使容納 3,000 人，甚至更多使用者，也不會產

生阻礙，這部分我們也有積極地著手處理。 

此外，3 月 4 日朝野黨團協商會議中各黨團也達成共識，基於使議事更透明化，要讓所有

委員會及院會的議事運作皆能透過電視頻道來轉播，並以無償公益的方式來試辦，這部分也

是經 3 月 4 日朝野協商同意後才進行。有關試播的情況，剛剛賴士葆委員提到，目前是以無

償公益的方式進行，希望能有電視頻道來參與，而試播期間約為一個會期。但因現在時代改

變，content 的內容變得非常重要，也許將來有機會變成要收費才能取得立法院轉播權，我們

也會將這些情況納入參考。在做此事時，我們會儘量朝公平、透明和無償的原則來做，如果

試播結果或法令上有不足之處，也會提出意見予貴委員會作參考。至於最後是否繼續試播或

另採其他方式進行，屆時會再提出給各黨團及院會做決定。 

另有關公民記者進入立法院採訪及開放等相關問題，蔡副院長也接受蘇院長委託負責處

理此區塊，他也積極地召開座談會，基本上落實國會開放的原則是不變的，我們也會儘快在

此領域內有結果，並向各委員會進行報告，提出說明。 

凡此，種種國會改革的內容，本院行政幕僚能做到的，只要法令上所允許的，我們會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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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原則逐步進行；至於法令上需修改之部分，也會透過修改方式作處理。以上所提出的是行

政部門對國會改革方面能做的部分，至於各委員提出的國會改革法案，其實行政部門的立場

很簡單，就是完全尊重，只要大家達成共識，不論結果為何，行政部門都會全力以赴配合，

以上報告，敬請指教，謝謝。 

陸、立法院秘書長林志嘉報告如次：（105 年 3 月 24 日） 

主席、各位委員。志嘉奉邀再度列席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針對「國會改革相關法案

」進行報告，至感榮幸。承蒙各位委員在本院院務給予指導與支持，使本院各項行政工作均

能順利推展，志嘉特別藉此表達最誠摯的敬意與謝忱。 

有關國會改革相關議題，一直是社會與本院委員關注之焦點，自開議以來，各黨團及委

員本於職責，陸續提出修法意見，嗣經 貴委員會於 3 月 10 日（星期四）排定審查相關改革

法案並經提案說明，其中共涉及立法院組織法、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立法委員行為法 4 項法律案；立法院修憲委員會組織規程、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組織規程、

立法院議事規則 3 項內規的修正案以及新訂立法院會議錄影錄音管理播送辦法、立法院網路

國民提案實施辦法 2 項行政命令等 9 個法規共 25 個提案，今(24)日再度召開審查會，除繼續

審查上開 25 個提案外，另外亦有院會交付新增排入審查者有 22 個提案，二者加總共 47 個提

案，所涉須修改之法規除上次 9 項法規外，另增加余委員宛如等所提修正立法院議場規則 1

項法規，凡此，均係各黨團及本院委員所提出具專業且聚焦國會改革之修法建議，志嘉在此

特表敬佩及肯定之意。 

有關本次各黨團及委員所提主要修正重點歸納如下：(一)為落實國會議長議事中立及議

事公開原則，立法院院長、副院長選舉應採記名投票，立法院院長、副院長並應退出政黨活

動；(二)建置國會頻道，即時轉播會議實況，並應呈現會議全貌；(三)為落實立法院委員會

中心主義及加強議事審查透明公開，各委員會議事公開與程序和修憲委員會應具有一致性，

各委員會會議實況，應全程錄影、錄音及電視公開轉播，而會議經過及決議應列書面紀錄，

刊登公報；(四)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85 號解釋，將國會調查權法制化，以賦予立法

院更堅實之調查及聽證權；(五)議案進行協商時，不但應全程錄影、錄音並即時於立法院議

事轉播網際網路多媒體隨選視訊（IVOD）系統公開直播，另逐字紀錄併同協商結論，應刊登

公報；(六)為完善本院親善嬰幼兒之環境，希望開放出列席委員及政府首長之三歲以下嬰幼

兒得隨父母進入議場等等。相關之修法建議，非常具有建設性與前瞻性，我們一律予以尊重

及肯定，尤其有不少具有高瞻遠矚之遠見，實可為建立更公開透明與人性化的國會制度，提

供相當具有可參考價值。本人深自期盼在 貴委員會各位委員共同討論凝聚共識後，能早日

提出修法結果，使我國立法院成為一個強調決策公開公平、自律專業及具有耐心溝通的新國

會。 

新國會背負人民期待改革國會能有一番作為，自開議迄今，立法院整個行政部門的幕僚

針對該如何進行已經做了幾項回應，在蘇院長的領導下，目前已將朝野黨團協商會議全程錄

音錄影及逐字文字紀錄上網公開，破除外界詬病已久的密室協商，已達到透明化的目標。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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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為回應民意要求，本院相關幕僚單位，仍持續秉持資訊開放透明、便捷資訊取得，以及

資訊電子化等原則，俾使本院各種會議之議事轉播服務，更能符合人民需求，近日在取得朝

野各黨團之授權後，馬上即將試辦國會議事無償公益的電視頻道轉播，同時也評估透過第三

方串流服務平台與新媒體介接，提升議事影音服務效能，此外，也積極規劃旁聽硬體配置，

俾達到議事公開透明及擴大民眾參與之目的，以實現「開放的新國會」目標。 

以上種種國會改革的內容，在檢視無須修改本院相關內規之範圍內，幕僚均積極研議並

著手立即實行，針對「開放的國會、人民的國會、專業的國會」，我們做了幾項相關重要措

施，臚列整理說明如下： 

(一)首先，為強化本院議事轉播 IVOD 系統服務能量，已積極著手改善系統頻寬不足、硬體不

足等瓶頸，業已提升本院網路頻寬四倍以上；另藉由網際網路資源共享、第三方串流服

務平台之 CDN（Content Delivery Network）服務與 OTT（Over The Top）技術，降低本院

IVOD 系統負載壓力，且提供民眾高品質收視效果。 

(二)其次，資訊處積極與第三方串流服務商進行串流訊號測試作業，本（105）年 3 月 4 日院

會測試分頻服務，已有效提升 300 倍以上服務效能，另 3 月 9 日進行 8 個委員會分頻測

試，亦已提昇 200 倍以上效能。綜上測試結果，本院議事影音服務效能已顯著提升；同

時，面對網路時代的挑戰及新媒體的興起，本院資訊處亦在測試評估透過第三方串流服

務平台與新媒體介接可能，俾增加本院議事直播服務民眾之廣度。 

(三)再者，本院公報處在辦理之公益無償議事轉播試辦案，目前正在徵選合作轉播廠商中，

後續該處將於轉播試辦案結束後，會同有關單位，檢討得失，提出報告，作為委員決定

是否設置及用何種方式設置「國會頻道」立法之參考。如果一切順利，希望試辦方案能

儘快在 4 月初上路，就有我們自己「國會頻道」的試辦。 

(四)最後，有關開放委員會旁聽之硬體配置部分，就委員會增設旁聽席部分，本院總務處已

朝研擬將旁聽席置於各會議室內進行後續規劃裝修事宜，希望在有限的空間之下，能符

合民眾及各委員會的需求，讓「人民的國會、開放的國會、專業的國會」能真正落實。 

國會改革影響層面廣泛且鉅大，乃是十分複雜之工程，所需配套措施亦多，允應廣納各

界意見以求周妥，俾為國家、人民謀求最大福祉。目前已經有 47 個提案，陸續可能還會有一

些提案進來，本次各黨團及委員所提國會改革法案無論繼續審查或新排入審查者，基於行政

幕僚的立場，我們尊重 貴委員會審查的結果，也會依最終院會決議改革的內容，全力配合

處理相關行政支援工作，希望藉由大家的努力，建立新國會之氣象，並在國人面前有新的展

現。以上報告，敬請指教。謝謝！ 

柒、立法院秘書長林志嘉報告如次：（105 年 5 月 16 日） 

主席、各位委員。志嘉奉邀再度列席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針對「國會改革相關法案

」進行報告，至感榮幸。承蒙各位委員在本院院務給予指導與支持，使本院各項行政工作均

能順利推展，志嘉特別藉此表達最誠摯的敬意與謝忱。 

自開議以來，各黨團及委員本於職責，陸續提出修法意見，尤其是國會改革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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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受到社會各界關注，嗣經貴委員會於本（105）年 3 月 10 日（星期四）、3 月 24 日（星

期四）及 5 月 2 日（星期一）排定 3 次會議審查國會改革法案。今日第四次召開審查會，共

涉及 81 個提案，修正或新訂法規共涉及 4 項法律及 9 個命令，其中 4 項法律為立法院組織法

、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及立法委員行為法，9 個命令為立法院修憲委員

會組織規程、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組織規程、立法院議事規則、立法院議場規則、立法院會議

錄影錄音管理播送辦法、立法院網路國民提案實施辦法、立法院各委員會召集委員選舉辦法

、立法院各委員會會議室規則及立法委員互選院長副院長辦法，均係各黨團及本院委員持續

聚焦國會改革之修法建議，志嘉在此特表敬佩之意。 

有關本次各黨團及委員提案涉及議題層面主要為議長中立及立委行為規範、開放國會及

協商制度、調查權之法制化、單一召委之組織調整及其他相關建立議事場所婦幼友善環境、

廢除國是論壇等興革提議，其主要修正重點歸納如下：(一)為有效發揮委員會審查功能，平

衡各委員會審查監督範疇及委員人力，修正立法院各常設委員會數目增加至十二個；(二)配

合常設委員會修正為十二個，各委員會席次隨同更動；(三)為落實國會議長議事中立，明定

相關中立內涵；(四)為落實委員之紀律責任，對委員相關行為規範予以明定；(五)為建構立

法委員資深專業制，落實委員會中心主義，將雙召集委員制改成單一召集委員制；(六)增訂

本院應於立法院全球資訊網設立專屬網頁，供人民透過網際網路提出請願文書，秘書處就連

署人達一定人數以上之立法倡議應彙整送立法委員參考；(七)提高二讀會廣泛討論後及三讀

會中提出修正動議之門檻；(八)依司法院釋字第 585 號解釋，將國會調查權予以法制化，以

更堅實輔助立法院職權之行使；(九)增訂黨團協商過程之全程紀錄與協商結論均應刊登公報

，協商之錄影，應於國會頻道、立法院網際網路多媒體隨選視訊系統即時播出；(十)為完善

本院親善嬰幼兒環境，讓出列席本院人員，能就近照顧或哺餵嬰幼兒，藉以改善台灣職場親

善嬰幼兒之環境；(十一)廢除國是論壇，以增進議事效率。相關之修法建議，均可作為建立

更具效能與人性化國會制度之參考。 

新國會背負人民期待改革國會能有一番作為，在蘇院長的領導下，目前本院已積極研議

開放公民記者採訪之政策，同時也積極規劃旁聽硬體配置，俾達到議事公開透明及擴大民眾

參與之目的。 

以下再就幕僚已積極研議並著手實行之國會改革重要措施說明如下： 

(一)首先，國會改革是要將院會與委員會透明化，讓民眾易於參與，因此本院於 4 月 8 日透

過與無線、有線頻道業者及 21 家新媒體合作，針對本院議事作公益無償播出，其中新媒

體部分更針對各委員會設置 8 個頻道，讓立法院透明開放程度，不僅趕上並超越國際水

準；其點閱人次從 4 月 8 日至 5 月 3 日約一個月期間有近 85 萬人次點閱。 

(二)其次，為符合世界潮流及民意需求，本院官網改版作業將委請第三方團體進行官網和 App

使用滿意度與普及度及回饋調查作業。同時，亦將廣徵各界對於官網改版之期望及建議

，作為後續規劃之參採。未來本院網站將依民眾需求，提供分眾服務，方便使用任何載

具閱覽，力求網站近用及活力之形象，以具體行動展現開放國會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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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再者，本院公報處辦理之公益無償議事轉播試辦案，亦委請合作媒體針對試辦期間之辦

理情形，自行或委託學術單位撰寫結案報告書，俾便於試辦階段結束後，評估是否繼續

辦理，抑或正式委託媒體轉播，相關結案報告書將於本會期結束後送本院各黨團及委員

參考。 

(四)另外，為強化本院各業務單位對委員服務工作的提升，及各業務單位平行的協調聯繫，

自本會期開始，每週三本院各業務單位均會定期舉行會報，俾積極處理並統合支援國會

改革之各項相關行政業務；另為回應人民期待，幕僚單位也積極與各公民團體進行溝通

對話，以推動落實人民參與及溝通之各項國會改革行政工作。 

(五)最後，在國會外交參與國際組織部分，為協助本院委員成立各國國會聯誼會，目前已加

強對美國、日本、歐盟及東協國家之重點國會外交工作，另外迄今已陸續成立與印度、

韓國、法國、義大利、帛琉及波蘭等 19 個國家之國會議員友好協會，近期預定成立有 7

個國家，其餘尚有諸多國家刻正積極籌備辦理中，各項作為均以營造國際合作關係，分

享台灣民主經驗，積極參與國際社會，提高我國國際地位為目標。 

綜上所述，國會改革影響層面廣泛且鉅大，所需配套措施亦多，允應廣納各界意見以求

周妥，本次各黨團及委員所提各項國會改革法案，基於行政幕僚的立場，尤其是本次聚焦之

議長中立及院長副院長互選辦法之相關議案，我們都尊重 貴委員會審查的結果，也會依最

終院會決議改革的內容配合處理相關行政支援工作，以建立新國會之氣象。以上報告，敬請

指教。謝謝！ 

捌、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及詢答後，即逕行逐條審查，咸認立法院會議公開、透明，為國會改革之

重要事項，爰經縝密研討，另案修正「立法院組織法」第五條，將「電視、網路等媒體通路

，全程轉播立法院會議、委員會會議及黨團協商實況，並全程錄影、錄音及應逐步提供同步

聽打或手語翻譯等無障礙資訊服務」等納入規範，並將本案審查完竣，茲將審查結果概述如

下： 

(壹)民進黨黨團、委員陳亭妃等 21 人及委員王榮璋等 23 人分別擬具「立法院修憲委員會組

織規程增訂第六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一、民進黨黨團、委員陳亭妃等 21 人及委員王榮璋等 23 人分別提案增訂第六條之一，

均不予增訂。 

玖、爰經決議： 

(壹)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公決；院會討論時，由段召集委員宜康出席說

明。 

(貳)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拾、檢附條文對照表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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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民進黨黨團擬具「立法院修憲委員會組織規程增訂第六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委員陳亭妃等21人擬具「立法院修憲委員會組織規程增訂第六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委員王榮璋等23人擬具「立法院修憲委員會組織規程增訂第六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現 行 條 文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民 進 黨 黨 團 提 案

委 員 陳 亭 妃 等 2 1 人 提 案

委 員 王 榮 璋 等 2 3 人 提 案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均不予增訂） 民進黨黨團提案： 
第六條之一 本會會議實況，應

全程錄影、錄音及轉播。 
本會會議經過及決議，應

列書面紀錄，刊登公報。 
委員陳亭妃等 21 人提案： 
第六條之一 本會會議實況，應

全程錄影、錄音及電視公開轉

播，而會議經過及決議應列書

面紀錄，刊登公報。 
委員王榮璋等 23 人提案： 
第六條之一 本會會議實況，應

全程錄影、錄音及轉播。轉播

應逐步提供同步聽打或手語翻

譯等無障礙資訊服務。 
本會會議經過及決議，應

列書面紀錄，刊登公報。 

 民進黨黨團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修憲委員會之議事公開，經

本院民進黨黨團持續堅持，後

立法院方修正「立法院會議錄

影錄音管理規則」第五條。然

而，修憲委員會之議事公開，

本即應於「修憲委員會組織規

程」明定之。爰增訂本條文。 
委員陳亭妃等 21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有鑑於立法院所有委員會長

期缺乏透過電視轉播開會實況

，有違政府資訊公開法之精神

與國會議事公開之原則。 
三、後經本院民主進步黨黨團持

續堅持，後立法院方修正「立

法院會議錄影錄音管理規則」

第五條。是以，為健全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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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憲委員會議事公開，並與各

委員會趨於一致性之規範，爰

提出本新增條文，以臻完善。 
委員王榮璋等 23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修憲委員會之議事公開，經

本院民進黨黨團持續堅持，後

立法院方修正「立法院會議錄

影錄音管理規則」第五條。然

而，修憲委員會之議事公開，

本即應於「修憲委員會組織規

程」明定之。爰增訂本條文。 
三、另為確保身心障礙者公民參

與之權利，以符聯合國身心障

礙者權利公約之內涵，與身心

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

明定立法院修憲委員會之議事

轉播，應逐步提供無障礙資訊

服務，如同步聽打、手語翻譯

或其他替代性傳播方式。 
審查會： 
一、均不予增訂。 
二、修正「立法院組織法」第五

條，將「立法院應透過電視、

網路等媒體通路，全程轉播本

院會議、委員會會議及黨團協

商實況，並應全程錄影、錄音

。及議事轉播應逐步提供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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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打或手語翻譯等無障礙資訊

服務」等納入規範，爰本條文

不予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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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段召集委員宜康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

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六條之一。 

立法院修憲委員會組織規程增訂第六條之一條文草案（二讀） 

第六條之一 （不予增訂） 

主席：民進黨黨團、陳委員亭妃等及王委員榮璋等提案第六條之一均不予增訂。 

本案決議：「立法院修憲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六條之一條文不予增訂。」 

進行討論事項第十五案。 

十五、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陳明文等 19 人擬具「立法院

職權行使法增訂第八條之一條文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6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22 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 1054301206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陳明文等 19 人擬具「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增訂第八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業經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 105 年 4 月 1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1140 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